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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管理细则 

仪器平台使用规则 

1. 使用仪器共享平台的所有使用者必须首先进行开卡培训。 

2. 在使用仪器前，使用者需在剑桥-苏大官网上自学仪器操作视频或说明，或观

摩已取得权限使用者操作。学习完成后，至少提前 2 天向管理员申请参加上

机考核，考核通过后才可独立进行仪器操作。如需现场培训的仪器，至少提

前 1 周向管理员申请参加仪器培训，管理员安排后进行仪器培训，培训后需

要通过上机考核后，才可独立进行实验。考核通过后有永久使用权。 

3. 需预约使用的仪器，遵照仪器预约使用制度的规定登陆中心仪器共享管理平

台进行预约后使用。其中部分仪器需直接跟培训员进行预约。 

4. 支持送样的仪器，通过中心仪器共享管理平台向仪器培训员需提前预约，待

培训员接受申请后，方可进行实验。 

5. 仪器使用者在开机前，应先检查仪器清洁卫生、是否正常，发现问题应及时

报告管理员，知情不报者将追查当次使用者责任。 

6. 使用仪器时，按仪器说明书，正确、安全地使用仪器。 

7. 对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仪器损坏或发生事故者，会进行相应的批评教育、处罚

等处分。 

8. 仪器使用完毕后需如实填写使用记录表。 

9. 仪器使用完毕后，每人必须带走自己所带来的所有物品，并整理干净。 

10. 每个课题组按照排班要求进行打扫，每周打扫一次，打扫完毕后登记，周五

下午 3 点前完成打扫并告知管理员确认。 

 

违规事项及处理办法 

计分规则 

1. 每个使用者单次计分为 12 分，每个课题组每年有 N/2 分（N 为本课题组在

仪器系统内计分周期开始时的总人数）。 

2. 计分从每年 10 月 1 日起，在次年 9 月 30 日清零。 

3. 如出现违规行为的，在违规事项内的，按照违规处理办法。违规行为不在事

项内的，由管理员和培训员商议后进行处理。 

4. 如个人在计分周期内累计扣满 12 分，除了进行单次处罚以外，停用本人所

有仪器使用权限 2 周，且该计分周期内所有有违规记录的仪器都需要重新考

核，通过后才可恢复权限，其他仪器申请后恢复权限，并且再次赋予 12 分。 

5. 个人扣分与国合平台补助挂钩。 

6. 个人第一次累计扣满 12 分，课题组扣 1 分，同一人第二次累计扣满 12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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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组扣分翻倍，以此类推。 

7. 课题组在当前计分周期内扣满 N/2 分后，除了个人处罚外，该课题组所有人

所有仪器使用权限停 1 周。1 周后，由成员自己向管理员申请恢复权限。 

 

本规则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执行。为维持制度稳定性，此规则自生效日起，不

再接受修订，下个修订期为 2027 年 8 月。 

 

处罚内容及计分 

A. 10 分：取消本仪器使用权限 6 周，6 周后该违规仪器需要考核通过后，恢复

使用权限，通知到本人和导师。 

B. 5 分：取消本仪器使用权限 4 周，4 周后提出申请，恢复权限，通知到本人

和导师。 

C. 2 分：通知到本人（如个人扣分影响到课题组总分则会通知到导师）。 

所有处罚人员及事项均公示 

 

违规事项 

A. 10 分 

1) 未获得仪器使用权，而使用仪器进行实验，处罚所有相关人员 

2) 需要登记的仪器，使用完毕后，未登记或登记别人名字 

3) 损坏仪器以及配件 

4) 损坏仪器后隐瞒不报 

5) 擅自拔除刷卡设备，直接将仪器插电使用 

6) 课题组负责人不在场的情况下，超时或过夜进行实验 

7) 仪器上其他 A 类禁止事项 

B. 5 分 

1) 被系统自动拉入黑名单的 

2) 帮他人刷仪器室门禁卡 

3) 带无权限的人进入仪器室 

4) 实验前未核对仪器及配件，有损坏或丢失知情不报 

5) 恶意预约，超过仪器最长使用时间 

6) 带别的课题组的同学观摩实验，处罚所有相关人员 

7) 仪器上其他 B 类违规行为 

C. 2 分 

1) 做实验未穿实验服 

2) 仪器室离开未关门 

3) 做完实验未打扫仪器桌面，未处理垃圾 

4) 仪器上其他 C 类违规行为 
 


